
致立法會、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勞工及福利局:  
 

就最低工資立法之意見 
我們是一群基層的街坊，我們對最低工資立法十分關注，我們就最低工資立法有以下意見，敬請慎

重考慮:  
 

1) 我們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有助保障最基層或最無保障的工人，亦應謹守此立法的目的。 
 
2) 我們認為，按立法會秘書處多項研究，清楚發現法定最低工資對整體社會並無必然負面影響，故應

盡快落實最低工資以保障基層人士。 
 
3) 我們認為營商是否成功，並非只取決於人力或工資之水平，故不應容許商界以此為拒絕或拖慢落實

最低工資之藉口。 
 
4) 我們認為工資太低，直接影響服務質素，影響了競爭能力，對整體社會不利。若有僱主會在實施法

定最低工資後藉故增加工人工作量或工時，這樣長遠亦影響工人生產力及身心健康，最終亦影響服

務質素，對企業及社會亦很不利，請僱主及政府正視這問題，引以為戒。相反，若最低工資立了法

並設定在合理水平，則工人亦會工作得更投入，有利工人身心，對企業有好的影響。 
 
5) 我們建議政府在推行法定最低工資的同時，必須同時制定適切的政策及採取適當的措施以保障基層

工人的工作情況，包括: 規管最高工時、規管工程外判制度及如何執法等問題，以免立法後基層工

人的工作量及工時大大提高，對基層工人的保障弄巧成拙，違反了立法的原意。 
 
6) 另外，為保障基層人士的生活，政府亦應同時監控租金、物價、通脹及交通費等問題，並採取適當

紓緩的措施以確保基層家庭的生活。 
 
7) 我們特別擔心年老但尚有工作能力的基層街坊的情況，政府應從三方面積極照顧他們的需要，保障

他們的就業:  
1) 在制定法定最低工資時，可考慮特別措施保障年老的勞動者; 
2) 加強就業支援及保障，如: 支援及確保市場有合乎他們能力的工種及機會，協助他們就業，因我

們都想自力更生;  
3) 確保社會福利能保障他們的生活，加強社會保障制度; 

 
8) 我們認為法定最低工資之水平可參考高於綜援水平，因為綜援是按基本需要而定，而高於綜援水平

有助鼓勵市民投入勞動市場。最低工資水平亦應考慮通脹及當時之物價，以保障基層人士賺取工資

後，可應付生活開支。 
 

期望各位能積極考慮我們的意見，訂定出適切的政策，如對上述意見有任何疑問，我們期望與您們

作更深入的交流請與本小組 聯絡人顏惜英/鄧悅興。聯絡處: 牛頭角安德道一號二樓明愛牛頭角社區中

心轉交。謝謝! 
 

觀塘一些基層街坊上 

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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